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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析例言  
前面我们介绍了《商君书》的大体情况，但仅仅阅读前面的导言

显然是不够的，只有认真地阅读《商君书》全书及其注释，才能不囿

于前面的介绍而有自己的独到体会，才能对《商君书》作进一步的研

究。  

为了方便读者，我们详注了流传至今的《商君书》的全部篇章，

供大家学习。为了使读者更好地阅读其篇章，特作如下几点说明：  

一、本书 “注析 ”以注释为主，辅以解析。  

二、每篇前的解析，旨在帮助读者掌握该篇要领。由于每篇已有

详细的注释，所以在解析部分大多直接引用原文，以免冗长。  

三、《商君书》原文依据我校定的《商君书校注》，本书对《商

君书》各版本之间的原文异同，一概略而不论。读者如有疑问，可参

阅《商君书校注》。  

四、为了使读者能顺利地读懂原文，本书注释力求详尽周备，畅

达易懂。凡稍有疑难的字词均作注解，对稍难理解的句子或语段均作

串讲。对某些容易误解或不易深刻理解的句子或语段，则在串讲之外

作进一步的解释，以便读者能透彻地理解它的原意。对于古籍史料的

引用，也采取转述的方式，不直接引录古籍原文。  

五、为了提高一般读者阅读古文的能力，本书注释力求简明精确，

文从字顺。解释字词尽量扣住它原有的意义（包括本义、引申义等），

并尽可能地选用与古汉语相当的现代汉语词汇，而不随上下文乱作发

挥。凡是文中的特定含义须进行阐发时，就用 “指 ”、 “等于说 ”、 “也

就是 ”等字样指明，或用括号把所增加的解释括出。  

六、为了节省篇幅，本书注释不作繁琐的考证，也不标明其来源，

一般也不列举多种不同的说法。此举非为掠美，读者欲知其详，可参

阅《商君书校注》。另外，对于较长的注释，若有重复的必要，则采

用参见的方法，这也是为了节约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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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法第一  
【解析】  

更：变更，更改。更法：变法，改变法度。  

秦孝公即位后，发愤图强，下令求贤。公孙鞅听说后，进入秦国，

靠了景监见到孝公，得到了孝公的赏识。孝公三年（前 359 年），公

孙鞅劝孝公变法，孝公虽然想变法，却又怕受到天下人的非议，于是

让大臣们发表意见。这篇文章就记载了这次变法之前公孙鞅、甘龙、

杜挚三位大夫在秦孝公面前就变法问题所展开的一场论争。  

在辩论中，公孙鞅从历史发展的高度，阐明了变法的必要性，彻

底压倒了甘龙、杜挚的 “法古 ”主张，使秦孝公拿定主意，决定变法。 

此文既反映了当时实行变法所遇到的社会阻力，又充分体现了公

孙鞅的 “高人之行 ”与 “独知之虑 ”。它充分而鲜明地展示了改革家与保

守派所具有的人格特点。  

鹤立鸡群而卓荦不凡，不拘世俗而独具慧眼，洞察历史而把握关

键，富有远见而敢想敢干，这是改革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否则就

无以成为改革家。  

没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反思历史、远瞻未来的改革家，社会就没有

活力，就不可能有较大的进步。当然，改革家也必须重视 “民不可与

虑始而可与乐成 ”的俗语，因为它一方面反映了一般民众思想水平的

低下，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改革的巨大阻力。改革家必须尽快地干出

成效以获取广大民众的认可，从而消除阻力，以便更快地推进改革而

取得更大的业绩。  

贪图安逸而墨守成规，但求无过而不求进取，循规蹈矩而安于现

状，害怕风险而反对革新，这是保守派所具有的性格特征，否则就不

成其为保守派。  

保守者至多只能呆在一般的官位上遵照现行政策法令来办事，而

不可能成为制定政策法令、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家。如果社会上只有

保守派，即使太平无事，这 “太平 ”也不过是一种死相而已，社会因此

而没有了活力，几十年如一日，庸庸碌碌，人人将成为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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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平画①，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②。虑世事之变，

讨正法之本③，求使民之道④。  

君曰： “代立不忘社稷⑤，君之道也⑥；错法务明主长⑦，臣之

行也⑧。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  

公孙鞅曰： “臣闻之⑨： ‘疑行无成⑩，疑事无功。 ’君亟定变法之

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

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

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郭偃之法曰：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

者不谋于众。 ’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

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  

孝公曰： “善！ ”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 ‘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

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  

公孙鞅曰： “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

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

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

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 “臣闻之：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臣闻：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君其图之！ ”  

公孙鞅曰：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

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

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

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

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

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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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孝公：指秦孝公，战国时秦国国君，姓嬴，名渠梁，前 361 年～

前 338 年在位。平：治。画：计策，这里指治国的大计。平画：研究

治国的策略。  

②甘龙、杜挚：都是秦孝公的臣子。御：为帝王所用，侍奉，侍

候。  

③讨：讨论，探讨。正：使动用法，使……正。本：根本。  

④求：寻求。使：使用，役使。道：方法。  

⑤代：替代，指替代先君。立：登位，即位，指立为国君。社稷：

国家政权。  

⑥道：道德，道义。  

⑦错：通 “措 ”，施行，实行。务：从事，致力于。主长：君主的

长处，指君主的权威。明主长：彰明君主的权威，指树立君主的绝对

权威，使人民完全服从君主，做到令行禁止。  

⑧行：德行。  

⑨臣：古代大臣对君主的自称。  

⑩疑：迟疑，犹豫不定。行：行动。成：成就。  

亟（ jí）：急，赶快。虑：思想，意念，主意。  

殆：表示委婉的肯定，表示应该。无：通 “毋 ”，不要。顾：顾虑，

顾忌。  

固：本来。见：被。负：非，非议。  

独：独特。知：知识，见识。虑：思虑，谋划。  

见：被。骜：通 “謷 ”，诋毁。  

暗：昏昧，不明白。成事：既成的事实。  

知：通 “智 ”，聪明。萌：草木发芽，比喻事情开始发生，露出苗

头。  

与：和。 “与 ”下省略了宾语 “之 ”（指代 “民 ”）。虑：谋划。始：

开始，指事业的开端。  

乐：因……感到快乐，享受。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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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偃：春秋时晋国大夫，姓郭，名偃，因其掌管占卜之事，故又

称卜偃。  

论：考虑。至：极，最高。和：和谐，附和。  

便：便利，有利于，有益于。事：办事，指操理政事。  

是以：因此。苟：如果。  

法：效法。故：旧，指旧法、旧典、成例。  

以上四句互文见义，等于说 “圣人苟可以强国利民，则不法其故

法，不循其故礼 ”。循：遵循。  

易：改变。民：与下句 “法 ”相对，指民俗。下 “民 ”字同此。  

知：通 “智 ”。  

因：顺，顺应。  

法：指旧法。  

习：熟悉，通晓。  

更：改变。  

愿：希望。孰：通 “熟 ”，仔细。  

子：古代对人的尊称，您。  

常：普通的，一般的。安：安心，习惯，满足。故：旧。习：习

惯。  

溺：沉溺，沉迷不悟。  

居：处，使动用法。居官：使（他们）处在官位上。  

论：讨论。法之外：法制以外的事，指变革、制定法制的事。  

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王（wànɡ）：动词，称王。  

五霸：指春秋时先后称霸诸侯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

阖闾、越王勾践。霸：称霸，做诸侯的盟主。  

知：通 “智 ”。作：创制，制作。  

制：制约。焉：于之。  

不肖：不贤，没有德才。拘：束缚，限制，拘守，拘泥。  

拘：拘守，拘泥。拘礼：拘于礼。  

制法：制于法，受法度制约。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百：百倍。  

功：功效。十：十倍。  

易：改变，更换。器：工具。  

法：效法。过：过错。  

循：遵循。邪：邪恶，不正。  

其：表示委婉的肯定语气的副词，用在祈使句中，可解释为 “还

是应该 ”。图：谋划，反复考虑。  

前：以前，过去。世：时代，朝代。教：教化，教令，政教。  

何古之法：即 “法何古 ”， “何古 ”是 “法 ”的前置宾语， “之 ”是构成

这一句法结构的结构助词。法：效法。何古之法：效法哪一代的古法？  

复：重复，因循。  

伏羲：又作伏牺、宓羲，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即太昊帝；风姓。

相传他作八卦，造书契，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因为他能执伏禽

兽（执伏牺牲），故名伏牺。他被《汉书 ·古今人表》列为我国第一

圣人。神农：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原出于烈山（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北），

所以又称烈山氏、厉山氏；因长于姜水边，故以姜为姓。相传他创制

耒、耜，教民农业生产，又曾尝百草，发现了药材，教人治病，故称

神农。由此可见，他是我国从原始的狩猎时代过渡到农业时代后生产

经济初期的领袖。他以火德而王，故称王后号炎帝，也称赤帝魁隗氏。

他被《汉书 ·古今人表》列为我国第二圣人。  

教：教育，教化。诛：通 “殊 ”，杀死。  

黄帝：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

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国于有熊，故亦称有熊氏。传说他曾打败姜姓

部落首领炎帝以及九黎族首领蚩尤，从而被各部落推为部落联盟首领，

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在位时代约在前 26 世纪初。商鞅在《画

策》中说他 “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使用了刑罚和战争，是一个实行

法治的帝王。战国汉初道家中的黄老学派则把他与老子说成是本学派

的创始人，借以宜扬其 “虚静 ”“无为 ”的政治学说，他们所塑造的黄帝

形象与商鞅所说的不同。《汉书 ·古今人表》将他列为我国第三位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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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尧：传说中的圣君，是上古陶唐氏一朝的帝王，姓伊祁（也作 “伊 ”

或 “祁 ”），名放勋，其在位时代约在前 23 世纪。他初居于陶丘（在

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封于唐（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所以又称

“陶唐氏 ”，历史上习称唐尧。其最初的封国在唐（在今河北省唐县东

北），后来迁至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古晋水之北的古晋阳城），

仍称唐国。其称帝之后，则建都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史

记 ·五帝本纪》将他列为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一。

传说他后来将帝位禅让给舜；但一说他到晚年因德衰而被舜囚禁，帝

位也被舜所篡夺。舜：传说中的圣君，是上古有虞氏一朝的帝王，姚

姓，名重华，字都君，因其初居于虞之妫汭（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西蒲

州镇），故称帝后以有虞氏为号，居虞城（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北），

史称虞舜。传说他受尧的禅让继位，在位 48 年，其在位时代约在前

22 世纪。传说他曾命禹治水，并把帝位禅让给禹，后来南巡而死于

苍梧之野，葬于九疑。一说他被禹放逐，死于苍梧。  

诛：通 “殊 ”，杀死。这 “诛 ”即指《画策》所说的 “内行刀锯，外用

甲兵 ”。怒：超过。  

文：指周文王，姓姬，名昌，周武王姬发的父亲，商纣王时为西

伯（西方各部落的首领），又为三公之一，因为对商纣王杀害翼侯、

鬼侯不满而曾被囚禁于羑里邑（一作牖里，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的

石窟中。武：指周武王，姓姬，名发，商朝末年周族的领袖。他继承

其父姬昌（周文王）的遗志，联合庸、蜀、羌等部族，打败了商纣王，

建立了西周王朝。  

当：针对。时：时势。  

因：顺应，根据。  

以：根据。时：时势。  

制：制度。令：命令。宜：事宜。  

兵：兵器。甲：铠甲。器：器具。备：设备。  

便：便利，有利于。  

世：社会。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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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姓子，名履，又名天乙，号汤，又称武汤、成汤，原为商族

领袖，后来任用伊尹为相，灭掉夏桀，建立了商朝。王（wànɡ）：动

词，称王。  

脩：通 “修 ”，学习，遵循。兴：兴盛。  

殷：即商。商族的祖先契（ xiè）原受封于商（在今河南省商丘市

南）；其十三代孙成汤灭夏桀而建立商朝，开始都于南亳（在今河南

省商丘市西南），后迁都西亳（在今河南省偃师市西）；其后代又迁

都五次，均号 “商 ”。至第十代第十九个君主盘庚之时，因迁都于殷（在

今河南省安阳县），所以后来又把商朝称作 “殷 ”；但并未改去 “商 ”号，

所以也称 “殷商 ”。由于其末代帝王商纣王之都在朝歌（在今河南省淇

县），所以今安阳县之殷都历史上又称为 “北殷 ”（因其地在朝歌之北）。

商朝的时代约在前 17 世纪初至前 11 世纪。其末代帝王商纣王为周武

王所灭。夏：夏王朝，是禹建立的王朝，约当前 22 世纪末至前 17 世

纪初，其末代帝王桀为商汤所灭。  

循：遵循。足：值得。多：赞扬。是：肯定。  

穷：尽，边远的，偏僻的。穷巷之人见识少，所以遇事多觉奇怪，

这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少见多怪。  

曲：通 “局 ”，局部，狭隘，指拘泥于一隅。辩：争辩。  

笑：高兴，指喜欢的事情。  

焉：于之，为它。  

乐：欢乐，指开心的事情。  

丧：悲悼，忧伤。  

拘：拘泥。世：世俗。议：指甘龙、杜挚等人的议论。  

不之疑：即 “不疑之 ”。之：指代变法之事。  

遂：就。出：发布。草：荒地。垦草令：是秦孝公颁布的一个鼓

励农民开垦荒地的法令。下一篇《垦令》罗列了 20 条有利于垦荒而

发展农业的法令，应该就是这垦草令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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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令第二  
【解析】  

垦令：垦荒的法令。  

秦孝公三年（前 359 年），通过公孙鞅、甘龙、杜挚的争论，秦

孝公同意公孙鞅的意见而决定变法，于是发布了 “垦草令 ”（参见上一

篇）。至于其 “垦草令 ”的具体内容，其他史籍没有记载，只能从本篇

中寻觅。本篇的条理十分清楚，它以 20 个 “则草必垦矣 ”将全篇分为

20 个自然段，每一段都列有一条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法令。既然这些

法令可使 “草必垦 ”，那么它们应该就是秦孝公所颁布的 “垦草令 ”的主

要内容。当然，文章的内容并不全是法令，在每一段中，既列有使 “草

必垦 ”的法令，又有对该法令的论证。因此，本篇应该是商鞅关于加

强农业生产的法令草案的一个意见书。  

本篇论证的第一条法令是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 “无宿治 ”，其论证

的第二条法令是有关地税征收方面的 “訾粟而税 ”，其论证的第三条法

令是有关官吏任用方面的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 ”，其论证的第四条法令

是有关劳动力管理方面的 “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 ”，其论证的第五

条法令是有关粮食买卖方面的 “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 ”，其论证的第

六条法令是有关音乐服装控制方面的 “声服无通于百县 ”，其论证的第

七条法令是有关劳动力雇佣方面的 “无得取庸 ”，其论证的第八条法令

是有关旅馆管理方面的 “废逆旅 ”，其论证的第九条法令是有关矿藏资

源国有化方面的 “壹山泽 ”，其论证的第十条法令是有关酒肉价格政策

方面的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其论证的第十一条法令

是有关刑罚制度方面的 “重刑而连其罪 ”，其论证的第十二条法令是有

关居住制度方面的 “使民无得擅徙 ”，其论证的第十三条法令是有关贵

族特权限制方面的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

甬官食，概 ”，其论证的第十四条法令是有关高级官员管理方面的 “国

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 ”，

其论证的第十五条法令是有关军队管理方面的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

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 ”，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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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第十六条法令是有关政治制度方面的 “百县之治一形 ”，其论证的

第十七条法令是有关关税商品税政策方面的 “重关市之赋 ”，其论证的

第十八条法令是有关抑制商人徭役制度方面的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

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 ”，其论证的第十九条法令是有关运粮制

度方面的 “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 ”，其论证的

第二十条法令是有关刑狱辩护制度方面的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

之 ”。至于各段中的其他文字，则旨在说明各条法令的意义、理论根

据以及实施该条法令后将取得的效果。这些论证文字，充分体现了商

鞅的重农思想及其对策。  

无宿治①，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②。而百官之情不相稽③，则

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

必垦矣④。  

訾粟而税⑤，则上壹而民平⑥。上壹，则信⑦；信，则臣不敢为

邪。民平，则慎⑧；慎，则难变⑨。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

则下不非上⑩，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

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

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

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

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

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

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

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

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

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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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

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

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

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

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

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

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

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均出馀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

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馀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

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

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

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

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

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

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

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

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

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

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

必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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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

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

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

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来疾，

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

勉。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农民不败，则

草必垦矣。  

【注释】  

①无：通 “毋 ”，表示禁止的命令副词，不准。宿：过夜。无宿治：

不准有过夜的政务，指不准官吏留下当天的政务，这是本篇论证的第

一条法令。  

②邪：邪恶。不及：来不及。为：搞。为私利：牟取私利。  

③情：事情，指公务。稽：停留，拖延。  

④草：未开垦过的荒地。  

⑤訾（ z ī）：通 “赀 ”，计量。粟：粮食。税：租税，这里用作动

词。訾粟而税：这是本篇论证的第二条法令，指根据粮食产量来征收

土地税。  

⑥上：君主。壹：统一。上壹：承上文 “訾粟而税 ”， “上 ”字下省

略了 “税 ”字，指君主对土地征收的租税制度能统一。平：公平，指农

民的负担公平。  

⑦信：有信用。  

⑧慎：慎重，指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职业。  

⑨难变：难以改变，指不会轻易改行。  

⑩下：指民众。非：意动用法，以……为非，认为……不对。  

中：内心。苦：意动用法，以……为苦，怨恨。  

壮民：壮年人。疾：尽力，努力，积极地从事。农：用作动词，

务农。变：改变，指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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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shào）：青少年。不休：不停止，它承上句 “疾农不变 ”而言，

指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这是本篇论证的第三条法令。战国时代，有

学问的人常常靠游说诸侯获得官爵，所以商鞅主张 “无以外权爵任与

官 ”。无：通 “毋 ”，不要。以：因为。外权：外国的势力。爵任：封

爵任用。与官：授予官职。  

学问：指学习研究古代典籍。  

贱：鄙视，轻视。  

外交：和外国交往。  

殆：危险。  

勉：尽力，努力。农：用作动词，务农。偷：苟且，马虎，偷懒。  

古代官员的俸禄来源于封地的税收，所以达官贵族的俸禄高一定

会使 “税多 ”。  

食口：指吃闲饭而不干活的人。食口众：指达官贵族家中的人很

多，又养了很多食客。  

则：相当于 “故 ”，所以。贱：是 “赋 ”之形误， “赋 ”即赋税，这里

作动词，指收税。重使之：从重役使他们。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

这是本篇论证的第四条法令。  

辟：通 “僻 ”，邪僻。淫：游，游荡，闲逛。游：交游，游说。惰：

懒惰。于：相当于 “为 ”。于食：搞食物，牟取食物，谋生。辟淫游惰

之民无所于食：由于国家要按照吃闲饭的人口数来征收赋税并加重其

徭役，所以那些达官贵族就不会再多收食客，因而那些邪恶不正、整

日游荡、到处游说、好吃懒做的人就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了。  

民：指 “辟淫游惰之民 ”。  

农：用作动词，务农。  

商无得籴：当作 “商无得粜 ”。下同。粜：卖粮。  

农无得粜：当作 “农无得籴 ”。下句同。籴：买粮。使商无得粜，

农无得籴：这是本篇论证的第五条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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窳（ yǔ）：懒惰。勉：尽力，努力。疾：积极地从事。勉疾：指

勤奋耕作。  

多：数量大，指丰收。岁：年景，年成，一年的收成。加：更加。

多岁不加乐：由于商人不得卖粮，所以即使在丰年也不能靠卖粮而更

加享乐。  

饥岁：荒年。裕利：厚利，大利，暴利。饥岁无裕利：由于商人

不得卖粮，所以即使在荒年也不能靠卖粮而获得暴利。  

农：用作动词，务农。  

声：音乐，指靡靡之音。服：服装，指奇装异服。通：通行，流

通，流行。百县：据《史记 ·商君列传》，孝公十二年（前 350 年），

卫鞅进行第二次变法，把全国的城镇、乡村合并而编成三十一个县，

所以，此文 “百 ”字只是个虚数，不表示 “一百 ”而只表示 “多 ”， “百县 ”

等于说 “各县 ”。声服无通于百县：这是本篇论证的第六条法令。  

行：与 “居 ”相对，指外出行走。作：与 “休 ”相对，指劳作，劳动。

顾：回头看，观看，指转头观看奇装异服。  

休：休息。居：居住，平时在家。听：指听靡靡之音。  

气：指精神。淫：游，游荡。气不淫：精神不游荡出去，即精神

不会涣散，指心思不会被靡靡之音诱惑而仍能专心于农业劳动。  

意：心意。壹：专一。  

无得取庸：这是本篇论证的第七条法令。庸：通 “佣 ”，佣工。取

庸：雇取佣工。  

家：大夫的封地。家长：指卿大夫。建：建筑，建造，指建造房

屋。缮：修缮，指修缮房屋。  

爱子：溺爱的子女，指大夫的子女。惰：懒惰，不劳动。惰食：

不劳动而吃闲饭。  

惰民：懒汉。窳（ yǔ）：懒惰。  

庸民：佣工。于：相当于 “为 ”。于食：搞食物，谋生。庸民无所

于食：由于国家不准雇取佣工，所以佣工就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了。 

是：这，这样。农：用作动词，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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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旧，过去的，原来的。  

益：更加。农：用作动词，务农。  

废逆旅：这是本篇论证的第八条法令。废：废除。逆：迎。旅：

客。逆旅：迎接旅客的旅馆。  

奸：奸邪。伪：欺诈，诡诈。躁：浮躁，不专一。躁心：指不安

心本职。这种人见异思迁，所以会 “行 ”而舍于逆旅。私交：私下结交。

疑：迷惑。行：行走，指外出旅行。  

逆旅之民：旅馆之人，指开设旅馆的老板。  

农：用作动词，务农。  

壹：专一，统一，指独掌。壹山泽：指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泊

的资源，不许民众任意砍柴、采矿、打猎、捕鱼。这是本篇论证的第

九条法令。  

恶：厌恶。农：用作动词，务农，农耕。慢：怠慢，懈怠。惰：

懒惰。欲：贪欲。倍欲：加倍贪婪。  

贵：价钱高，这里用作使动词，表示 “使……价格高 ”，“提高……

价格 ”。  

重：使动用法，使……重，加重。其：它们的，指代 “酒肉之 ”。

租：税。  

令：使。朴：本，指成本。十倍其朴：指对酒、肉的税收额是其

成本的十倍。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这是本篇论证的第

十条法令。  

然则：这样那么。商贾（ ɡǔ）：古时候称运货贩卖的行商为 “商 ”，

称囤积营利的坐商为 “贾 ”，后泛指商人，这里指卖酒、肉的商人。  

喜：喜爱，爱好，此指嗜好。酣：酒喝得很畅快，指纵酒作乐。

奭（ shì）：多，盛。酣奭：指尽情地纵酒畅饮作乐。  

荒：荒废，指荒废政事。饱：吃足，指大吃大喝而酒足饭饱。  

上：君主，指公家。粟：粮食。  

农：用作动词，务农，从事农业生产。慢：懈怠。  

国事：国家的政务。稽：停留，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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